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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概述 

 

嵩县金丰矿业有限公司铁矿选厂技改项目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嵩

县白河镇瓦房村，地理坐标为：东经 111°54′50.151″ ；北纬

33°42′26.325″。主要改造内容：将原细碎圆锥破碎机更换成对辊破碎

机，以提高入预选和球磨矿石细度，新增粗选磁选机和 2#球磨机等

设备以提高选矿回收率，新增尾矿综合利用系统，改进部分选矿工艺。

技改后选矿工艺为“三段二闭路破碎+一次干抛+一次重磁拉预选+二

段二闭路磨矿分级+一粗二精一扫”工艺，技改完成后，全厂矿石处理

能力不变，仍为 1000t/d。 

2022 年 5 月 18 日，我单位嵩县金丰矿业有限公司委托河南松青

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《嵩县金丰矿业有限公司铁矿选厂技改项目环

境影响报告书》。 

在环评报告书编制过程中，我单位严格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

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）的要求，开展公众参与，第一次

公示采用网络公示方式，第二次公示采用现场张贴、网络公示、项目

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同步进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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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公示信息及征求意见 

2.1 公示信息内容 

本项目第一次公示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，在环保信息网网站

开展一次公示，告知公众拟建项目建设概要、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

式、评价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、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

内容、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以及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等。第

二次公示（征求意见稿公示）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 3 日至 11 月 16 日，

在环保信息网网站进行网上公示，同时在周边敏感点进行张贴公示，

公示期间同步在“东方今报”进行报纸公示。公示内容包括工程概况、

环境影响及控制措施、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要

点、公众参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的方式、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

要事项以及公众提出建议的方式等。 

2.2 公示载体 

2.2.1 网络公示 

（1）第一次公示 

建 设 单 位 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 在 环 保 信 息 网 （ 网 址 ：

http://www.hnhbxxw.cn/hpksinfo-423.html）进行第一次网上公示。公示截图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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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公示网上公示截图 

（2）第二次公示 

建设单位于 2022 年 11 月 3 日至 11 月 16 日期间在环保信息网（网址：

http://www.hnhbxxw.cn/hpksinfo-424.html）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征求意见

稿）进行公示。公示截图如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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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次公示网上公示截图 

二次公示（征求意见稿公示）网上公示截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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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2 张贴公示 

建设单位于 2022 年 11 月 3 日至 11 月 16 日期间在项目附近居民点进行了现

场张贴公示。现场张贴公示照片如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项目所在地瓦房村现场张贴公示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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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3 报纸公示 

建设单位分别于 2022 年 11 月 12 日和 11 月 14 日在东方今报上对项目征求

意见稿进行了公示，公示截图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报纸公示 1（2021 年 10 月 8 日东方今报 A08 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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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公众意见处理 

通过此次公众调查，未收到公众质疑性意见，说明公众对本项目的建设持支

报纸公示 2（2022 年 11 月 14 日东方今报 A06 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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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态度。建设单位承诺要认真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，加强管理，在发展经济的

同时，尽力减少对当地环境的影响。 

4．其他内容 

嵩县金丰矿业有限公司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

第 4 号）进行了公众参与工作，嵩县金丰矿业有限公司承诺公众参与过程客观、

真实，请各级环保部门和公众进行监督。 

 

 

 

 

嵩县金丰矿业有限公司 

2023 年 4 月 12 日 


